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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济南市交警支
队副支队长段富勇介绍，按照
济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部
署，济南交警支队决定组织开
展道路交通秩序整治行动，目
前已确定“四纵四横”共15条道
路为禁停路段。这些路段包括：
经十路(段店立交桥东口至奥
体东路口)、旅游路(历阳大街
路口至舜华路口)、经七路、泺
源大街、和平路、经一路、明湖
东路、明湖西路、明湖北路、花
园路、二环东路(旅游路口至工
业北路口)、历山路、纬二路、英
雄山路、纬十二路。

济南市交警支队交通处副
处长王宏斌介绍，11月1日0时
起，对上述禁停路段违法停放
的车辆，济南交警将依据《山东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九

条规定，“在设置有禁止停车标
志或标线的道路上，机动车违
法停车的”适用73390代码处以
罚款100元、记3分处罚。市区其
他道路上的违停继续执行罚款
100元、不记分的处罚措施。

王宏斌介绍，查处违停主
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电子警
察自动抓拍；二是通过视频巡
检方式开展非现场抓拍；三是
执勤民警通过手持智能终端设
备现场查处，实时将违法车辆
信息上传至违法处理系统。

“三种方式均不需要开具
纸质违停罚单。”王宏斌表示，
交警部门将对禁停道路违法停
车行为及时发现、及时抓拍录
入、及时审核，并在10分钟内向
车主发送违法告知短信，经发
送告知短信后仍未驶离的，一
律予以清障拖移。

随着市区主干道高峰时段
拥堵时间不断延长，济南市拥
堵范围持续增大，受现有道路
基础条件制约，城市整体交通
异常脆弱。路口前方遇堵，车辆
积压在路口内，影响其他方向
车辆正常通行的现象时有发生，
并造成区域性大拥堵。以往，机
动车在路口遇堵，只要仍是绿
灯，驶入路口一般不会被处罚。
此次发布会上，交警部门对此类
违法行为明确了处罚标准。

王宏斌介绍，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车
辆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
时，不得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
面车道，不得穿插等候的车辆。
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

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
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
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
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
次交替通行。路口遇堵继续进
入路口已属交通违法。

“对路口遇有交通阻塞时
未依次等候的，交警部门适用
12280代码，对其处以罚款100
元、记2分处罚。”王宏斌介绍，

“路口拥堵情形下，驶入路口的
机动车是否造成其他方向通行
受阻是是否执行该项处罚的判
断标准，如果其他方向还能通
行，原则上不会予以处罚。”该
违法行为的查处以造成的结果
为执行依据，和查处机动车闯
红灯越实线违法并不冲突。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工作人员在经十路设置
“全路段禁停”标志。

(交警供图)

除违法停车、遇堵继续进
入路口外，交警部门还将黄网
线停车、不礼让行人两类违法
行为纳入整治重点。

据了解，目前济南市区主
干道公交车道出入口、部分小
型易堵交叉路口均已施划了黄
色网状线区域，目的是为了在当
前常态化拥堵的情况下，保障公
交车道和路口路段的交通顺畅。
在实际运行中，部分机动车驾驶
人对此规定不甚了解，黄网线区
域违法停车行为多发。

对此类行为，交警部门将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遇前方
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
行驶时，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

域内停车等候的”处以100元罚
款处罚。

另外，针对机动车不礼让
行人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将重
点整治以下两种：一是主次干
道设置了人行过街横道线的人
行过街通道，遇有行人通过，机
动车不停车让行的；二是交叉
路口右转弯的机动车不礼让行
人、非机动车先行的。对上述违
法，交警部门依法对当事人处
以罚款50元、记3分处罚。

段富勇称，“下一步，交警
部门将分阶段逐步完善相关禁
停标志、标线，根据城市交通行
车、停车需求，逐步调整和增加
禁停路段。”

违停信息实时上传，10分钟就知晓

路口堵了还要强行，罚100元记2分

明年有更多主干道将禁停

禁停释疑

禁停道上停车

车上有人罚吗？

早在去年上半年，济南首
批十余处“超级电子眼”正式启
用，不但可以监控路况信息，还
能对违停车辆智能抓拍。

市中交警大队民警介绍，
“超级电子眼”可以自动分辨路
段上已经停止的可移动物体是
不是机动车，同时镜头会自动拉
近，直到看清楚车牌号，随后抓
拍。只要被抓拍并录入系统，就
算车内有人也要被处以违法停
车处罚。

针对此次15条主干道禁停，
交警介绍，在禁停干道上停车，即
便车内有人也会被电子警察和
非现场视频巡检抓拍处罚。“驾驶
员坐在车内公然违法停车，交警
现场同样会处罚。”交警称。

马上探访

千米长禁停道，违停车一侧就达23辆

离离违违停停车车每每公公里里低低于于33辆辆的的目目标标还还远远
本报记者 王兴飞

26日11时30分，记者选取15
条禁停主干道中的历山路和泺源
大街进行探访。

在泺源大街上，由于两侧辅
路的非机动车道入口设置了隔离
桩，机动车无法驶入，1500多米长
的路段，记者仅在一家商城周边
看到三辆违法停放的机动车，这
些车辆均停放在隔离桩外，非机
动车道通行良好。

在历山路，由于先期设立的
隔离桩缺损，而且沿线开口较多，
车辆违法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的
现象明显。

记者从历山路泺源大街路口
沿东侧非机动车道向北行走，仅
在路口北侧的公交站牌处，就看
到四辆私家车排成一排停放在非
机动车道上。再往北，记者粗略统
计，一公里路段上，有19辆机动车
违法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上，还有四辆车违法停放在靠
路边的北向机动车道，其中一
辆车身喷涂着危化车标志，正
忙着卸一米多高的燃气罐，十
多分钟后，卸完燃气罐车才驶
离。

济南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
段富勇表示，按照济南市《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2 0 1 5—

2017）》，参照畅通工程（一等管
理水平）达标标准，济南市15条
禁停道路的整治目标是：违法停
车率应低于3辆/公里，同时，市
区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人各行
其道，机动车礼让人行横道，无
闯红灯、乱穿马路现象”。目前
的主干道违法停车现象距离这
一整治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

26日上午，济南市交警
支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已确定15条主干道为禁停
路段，11月1日开始，对该相
关道路上违法停车行为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整治，
除处以100元罚款外，还将
对驾驶员记3分。另外，黄网
线停车、不礼让行人、路口
遇堵继续进入等三类违法
行为也纳入重点整治行动，
对机动车在路口遇堵仍继
续进入的，交警部门将依法
罚款100元、记2分。

一次禁停15条道

激化停车矛盾？

15条禁停的交通主干道，沿
线涉及众多机关单位、商场、酒店
甚至学校，一次性全部禁停会不
会激化本就尖锐的停车矛盾？

对此，交警表示，早在2012

年交警部门就已开始推行主干
道禁停，此次公布禁停的15条
主干道均属济南市划定的“四
纵四横”主干道禁停之列，在持
续三年多的推动中，这些路段
的道路停车位大都被取缔，道
路两侧的停车需求在三年时间
里已被逐步消解。

交警部门表示，此次禁停针
对的是数量较少的乱停车路段，
这些路段的乱停车行为此前一
直在日常查处之列，禁停并不会
导致停车矛盾瞬间加剧。

刚划了停车位

是否接着取缔？

济南市民葛先生询问，有
的禁停路段是有停车位的，比
如此次禁停的二环东路，位于
该路段的百花公园附近停车位
都是新划的，会不会接着取缔？

记者就此咨询济南市历城
区停车办，工作人员表示位于百
花公园附近的道路停车位只有
八个，此前就有，考虑到方便游园
市民停放车辆，停车公司近期对
停车位重新划设地面标线，以方
便停车。此次由于主干道禁停涉
及该处停车位，区停车办尚未得
到相关处理通知。“是否保留此处
车位还需要市里出台相关文件，
区停车办依据相关文件按照保
留或撤除的程序进行处理。”工作
人员称。 本报记者 王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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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十路(段店立交桥东口至奥体东路口)、旅游路(历阳大街路口至舜华路口)、
经七路、泺源大街、和平路、经一路、明湖东路、明湖西路、明湖北路、花园路、
二环东路(旅游路口至工业北路口)、历山路、纬二路、英雄山路、纬十二路

15条禁停道路

在此次确定禁行的历山路，违法停车并不鲜见。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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